
大 同 高 中 教 師 進 修 學 位 暨 學 分 辦 法 

                                                                              106.10.27 晨會討論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鼓勵績優教師進修碩士學位或教育學分，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基於教學需要，得申請進修，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需於本校服務滿三年考績均為甲等以上，且研究方向為接聘時與原任教之專業科目 

有相當關係者，方可提出進修申請。未經校方同意在職進修者，雖取得較高階學位， 

一律不予改敘。 

二、 經校方同意在職進修者，每學期提出進修課表，在不影響課務及行政業務下，覓妥職務

代理人，同意給予每週二個半天(8小時)進修公假。 

本校亦得視經費預算或個案之教學、服務考核情形，核定以帶職帶薪辦理進修。 

第三條 教師進修期限： 

經學校同意後考上國內碩士班者(博士班不同意採在職進修模式)，才可依學校請假規定在

職進修深造，進修期限最多三年，超過三年部分不得以在職進修模式處理。 

教師參加各項進修，應保留其職缺；各科組同意其進修、研究申請時，應考慮科組人員調

配狀況；並應依據科組發展需要，審查教師進修計畫，以免影響學校教學及行政工作。 

第四條 教師進修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者，除申請延長者外，應立

即返校服務，不得稽延。 

第五條 進修教師應每學期提交進修報告及成績單。完成進修返校，須於一月內向本校提出總成績

單及學位證書。 

第六條 教師進修義務服務年限： 

一、 進修取得學位後，需於本校義務服務與進修期間相同之年數。 

二、 教師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再申請進修。但因教學或業務需要，經校長同意，

不在此限。 

第七條  教師進修後，如未履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則以未履行義 

        務應賠償學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之違約金，始發給離職及相關證明文件等，否則視為故意違 

        約，除予以解聘外，學校並保留一切追訴權。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亦同。 

 

 

 

 



大 同 高 中 教 師 進 修 學 位 暨 學 分 保 證 書 

 

進修人        依照「大同高中教師進修學位暨學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至 

       大學進修         ，（進修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願切實履行本辦法中權利義務之規定，並遵守下列各項： 

一、按規定繳交進修報告。 

二、保證進修研究期限屆滿，立即返校服務，並履行服務義務。 

三、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進修取得學位後，需於本校義務服務與進修期間相同之年數。 

四、如有違反以上任何約定或未履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則以未履

行義務，應賠償學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之違約金，始發給離職及相關證明文件等，否則視為故意違

約，除予以解聘外，學校並保留一切追訴權。 

五、本案涉訟時，立據人及連帶保證人均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六、本保證書一式二份，分別由本人及校方收執。 

 

此致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 

 

 

 

立保證書人：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地址及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